
第 8342號公告 消防處

消防條例 (第 95章 )

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

現公布根據上述規例第 4(1)條規定而備存的手提設備名單，已根據上述規例第 3條予以批准，
並刊載於本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內。

 消防處處長李建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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